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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学习贯彻 

《宪法》《监察法》活动的通知 

为认真落实《中共河南省纪委关于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

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的通知》（豫纪发〔2018〕9 号）和《中共河南省高校

纪工委集中开展‚强化‘两法’学习，提升履职能力‛宣传

教育月活动的通知》（豫高纪〔2018〕9号）精神，校纪委决

定，在全体纪检监察干部中开展学习贯彻《宪法》《监察法》

活动。 

一、活动要求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

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制定监察法，是中国特色监督制度的创



制之举，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意义重大。

纪检监察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学习‚两法‛的重

要意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重要

思想和宪法、监察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学在前、做在前。本次活动要求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全

员参与。 

二、学习内容 

全体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学习问答》为主要学习内容。纪委委员、

专职干部还要学习《监察委员会 12 项调查措施运用指南》 

《纪检监察工作核心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相关

法规指引》。 

三、学习形式 

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形式，有效利用网络、微

信等平台，组织线上学习交流。利用集中学习，邀请法律专

家为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两法‛学习辅导。倡导自觉学习，

每人每天自学不少于一小时。参加省纪委网站‚学法用法有

奖答题‛活动。组织专职纪监干部加入省高校纪工委‚两法‛

微信群，按时学习平台推送的相关辅导内容；参加省高校纪

工委暑期集中培训和测试活动，保证学习效果。 

四、活动时间和有关要求 



从 7月初至 9月底，暑假期间兼职纪检干部以自学为主，

专职纪检干部按省高校纪工委的要求参加相关学习活动 

‚两法‛内容要求逐句学习，务求学深、学懂、学透，并做

好学习笔记。开学后集中测试。 

活动结束后，全体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要及时总结，撰

写学习心得体会，连同学习笔记一并交纪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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